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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新增股份 72,621,722股，将于 2014年 9

月 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中，6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

为自上市之日(2014 年 9月 24日)起 36个月。发行对象黄志强、罗勤、黄生田

分别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认购股份限售期结束后，在其任职期间，每

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的

除外；其所持股份不超过 1,000 股的,可一次全部转让,不受转让比例的限制；

在其申报离任六个月内，所持股份不得转让，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得超过 5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4年 9月 24日（即新增股份上

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控股股东顾瑜女士及杨竞忠先生合计持有八菱科技

股票 66,826,654股，占总股本的 37.8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顾瑜女

士和杨竞忠先生合计持有八菱科技股票 103,137,515 股，占总股本的 41.36%。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控股股东顾瑜女士及杨竞忠先生可

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对此，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

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条件的专项核查意见》（君泽君[2014]证券字

2014-007-3-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年 9月 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北

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认购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符合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条件的专项核查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核准、

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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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发行人/公司/八菱科技 指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

发行 
指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72,621,722股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的行为 

民生证券/保荐机构/保

荐人/主承销商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信所/会计师/审计机

构/发行人会计师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君泽君/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青岛八菱 指 青岛八菱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柳州八菱 指 柳州八菱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董事会 指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报告期、最近三年一期 指 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及2014年1-6月 

最近三年 指 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公司章程》 指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西证监局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指 

在中国境内从事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及汽车相关行业生产经营

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和团体，在平等、自愿基础上依法组成的全国

性工业行业协会 

HONEYWELL 指 

霍尼韦尔国际公司，成立于1885年，是一个拥有多元化制造技术

的领导者，服务于世界各地的客户，包括航天产品及服务、工业

和家庭楼宇控制技术、汽车产品、涡轮增压器以及特种材料。霍

尼韦尔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拥有116,000员工，总部设在美

国新泽西州莫里斯镇 

热交换器 指 
又称换热器和换热设备，使两种流体间进行热量交换而实现加热

或冷却等目的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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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器 指 

水冷发动机冷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是将发动机水套内

冷却液所携带的多余热量经过二次热交换，在外界强制气流的作

用下将高温零件所吸收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的热交换装置 

中冷器 指 

空气冷却器又称中间冷却器，即中冷器，是一种用来对经发动机

增压器增压后的高温高压空气进行冷却的装置。通过中冷器冷

却，可降低增压空气温度，从而提高进气密度和燃烧效率，以达

到提升发动机功率、降低油耗和排放的目的 

暖风机 指 为汽车提供暖风的热交换器 

m
2
 指 平方米 

整车厂 指 生产发动机或汽车整车的企业 

商用车 指 汽车分类的一种，包括所有的载货汽车和9座以上的客车 

乘用车 指 
汽车分类的一种，主要用于运载人员及其行李/或偶尔运载物品，

包括驾驶员在内，最多为9座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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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 顾瑜 

3、注册地址： 南宁市高新区工业园区科德路 1号 

4、发行前注册资本： 176,714,847元 

5、成立时间： 2001年 7月 17日 

7、办公地址邮编： 530003 

8、网址： http://www.baling.com.cn 

9、营业范围： 研究、开发、生产、经营散热器、汽车配件、空调配件、发

电机组配件、工程机械、机车及船舶工程配件等；散热器、

汽车配件、空调配件、发电机组配件、工程机械、机车及船

舶工程配件的受托加工、委托加工、来料加工等；相关产品

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设备租赁；进出口贸易；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 

10、股票简称： 八菱科技 

11、股票代码： 002592 

12、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13、董事会秘书： 黄生田 

14、证券事务代表： 张卉 

15、联系电话： 0771-3216598 

16、传真： 0771-3211338 

17：电子邮箱： nnblkj@baling.com.cn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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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0月 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南宁八菱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关于公司建立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控股股东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及《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2013年 11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

述议案。 

2014年 1月 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宁八菱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和《关于召开 201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4年 1月 25 日，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南宁八

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年 4月 4 日，公司董事会根据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及非公

开发行的定价原则及 2013年度利润分配结果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

发行数量进行调整。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4年 5月 12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 

2014年 6月 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南宁八菱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557号）核准批文，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2,621,722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4年 9月 16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验资工作全部完成，公司非公开

发行 72,621,722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4年 9月 16日出具的大信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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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第 4-00017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4 年 9月 16日止，贵公司实际已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72,621,722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81,699,993.22 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5,941,502.2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565,758,491.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72,621,722.00元，增加资本公

积人民币 493,136,769.00 元。”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4年 9月 19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成股份预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元。 

（二）发行方式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6个月内择机发行。本次发行 A股共计 72,621,722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8.3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注：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176,714,847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元人民币 (含税)。根据公司 2013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及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原则及 2013年度利润分配结果，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8.31元/股调整为 8.01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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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份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581,699,993.22 元，发行费用为

15,941,502.2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65,758,491.00 元。 

（六）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限售期结束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七）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公司滚存利润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或承担。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经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

为杨竞忠、陆晖、黄安定、黄志强、罗勤、黄生田。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原发行价格为 8.3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原发行数量为 70,000,000股。若公司股票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行为，则本次发行的股票价

格和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经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3年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176,714,847股为基数，向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元（含税），共分配现金

股利 53,014,454.10 元（含税）。2014年 3月 25日，公司发布《2012 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2014年 4月 1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2014年 4月 4 日，公司董事会发布《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

发行数量的公告》，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如下：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8.31元/股调整为 8.01元/股；发行价格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数量调整为 72,621,722 股。调整后，各发行对象的

认购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价格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 

杨竞忠 36,310,861 8.01元/股 290,849,996.61 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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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晖 15,561,798 124,650,001.98 36个月 

黄安定 10,374,532 83,100,001.32 36个月 

黄志强 6,224,719 49,859,999.19 36个月 

罗  勤 2,074,906 16,619,997.06 36个月 

黄生田 2,074,906 16,619,997.06 36个月 

合计 72,621,722 8.01元/股 581,699,993.22  

1、杨竞忠 

杨竞忠，男，住所为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东路。 

杨竞忠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公司实际控制人顾瑜女士的配偶。杨竞忠

先生目前未在公司任职。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杨竞忠先生持有公司 35,523,927

股股票，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20.10%；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杨竞忠先生持有

公司 71,834,788股股票，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28.81%。 

2、陆晖 

陆晖，男，住所为南宁市西乡塘区新阳北三路。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陆晖先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在公司任职；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陆晖先生持有公司 6.24%的股票，为公司的关联方。 

3、黄安定 

黄安定，男，住所为广西武鸣县甘圩镇甘圩村。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黄安定先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在公司任

职，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后，黄安定先生持有公司 10,374,532 股

股票，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4.16%。 

4、黄志强 

黄志强，男，住所为南宁市西乡塘区新阳路。 

黄志强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前，黄志强先生持有公

司 26,511,919股股票，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15%；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黄志

强先生持有公司 32,736,638 股股票，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13.13%。 

5、罗勤 

罗勤，男，住所为重庆市渝北区龙华大道。罗勤先生自 2007年起任公司总

工程师，2010年起任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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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勤先生目前为公司董事、总工程师。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罗勤先生持有公

司 5,85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3.3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罗勤

先生持有公司 7,924,906 股股票，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3.18%。 

6、黄生田 

黄生田，男，住所为广西梧州市长洲区。 

黄生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本次非公开发行前，黄生田先生

持有公司 245,661股股票，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黄生田先生持有公司 2,320,567股股票，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0.93%。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中，杨竞忠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顾瑜女士的配偶，公司副总经理杨经宇先生的父亲；黄志强先生为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罗勤先生为公司董事、总工程师；黄生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兼财务总监。除此以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一致行动人。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南宁市高新区工业园区科德路 1号 

法定代表人：顾瑜 

联系人：黄生田 

联系电话：0771-3216598 

传 真：0771-321133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A座 16-18层 

法定代表人：余政 

保荐代表人：金亚平、王毅坤 

项目协办人：李凯 

其他项目组成员：万晓乐、马腾 

联系电话：021-60453962 

传真：021-3382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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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室 

法定代表人：吴卫星 

签字注册会计师：呙华文、郭安静 

联系电话：028-86739998 

传真：028-86739996 

（四）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6层 

负责人：王冰 

签字律师：施伟钢、赵磊 

联系电话：010-66523388 

传真：010-66523399 

（五）验资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室 

法定代表人：吴卫星 

签字注册会计师：呙华文、郭安静 

联系电话：028-86739998 

传真：028-8673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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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 2014年 9月 12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杨竞忠 35,523,927 20.10% A股限售股份 

2 顾瑜 31,302,727 17.71% A股限售股份 

3 黄志强 26,511,919 15.00% A股限售股份 

4 程启智 11,448,616 6.48% A股限售股份 

5 江苏拓邦投资有限公司 6,084,000 3.44% A股限售股份 

6 罗勤 
4,387,500 

3.31% 
A股限售股份 

1,462,500 A股流通股 

7 黄缘 3,036,751 1.72% A股流通股 

8 叶有松 3,019,997 1.71% A股流通股 

9 韦秋燕 2,740,473 1.55% A股流通股 

1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585,392 1.46% A股流通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4年 9月 19日办理完毕股份预登记托管手

续，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杨竞忠 71,834,788 28.81% A股限售股份 

2 黄志强 32,736,638 13.13% A股限售股份 

3 顾  瑜 31,302,727 12.55% A股限售股份 

4 陆  晖 15,561,798 6.24% A股限售股份 

5 程启智 11,448,616 4.59% A股限售股份 

6 黄安定 10,374,532 4.16% A股限售股份 

7 罗  勤 6,462,406 3.18% A股限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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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500 A股流通股 

8 江苏拓邦投资有限公司 6,084,000 2.44% A股限售股份 

9 黄  缘 3,036,751 1.22% A股流通股 

10 叶有松 3,019,997 1.21% A股流通股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请参见下表： 

股份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16,686,188 66.03% 189,307,910 75.9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0,028,659 33.97% 60,028,659 24.08% 

三、股本总数 176,714,847 100.00% 249,336,569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东结构将相应发生变化，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

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

力将得到提高。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投向乘用车中冷器、乘用车空调冷凝器、蒸发器

的项目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投向仍为汽车热交换器领域，公司的业务

结构未发生变化。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公司产品品种更加丰富，产品结构会发

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仍然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仍将保持

其人员、资产、财务以及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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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人员结构不构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

发生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

产生同业竞争，不会导致关联交易大幅增加而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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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详见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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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经 2013年 10月 21日召开的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 2013年 11月 8日召开的 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8,17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按项目优先顺序依次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备案情况 

1 
乘用车中冷器生产线

项目 
10,509.44 10,509.44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

会备案（桂工信装备函[2013]1496号） 

2 
乘用车空调冷凝器、

蒸发器生产线项目 
23,930.37 23,930.37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

会备案（桂工信装备函[2013]1495号） 

3 补充流动资金 - 23,730.19  

合计 58,170.00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实际以自筹资金择机先行投

入项目建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

相应项目的资金需要，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并根据项目的实际需

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金额及具体方式等事项进行适当调整。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贮的基本情况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存放于董

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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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的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认为： 

（一）本次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八菱科技本次发行过程获得了股东大会的授权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行过

程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八菱

科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八菱科技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八菱科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规

定，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为自有或自筹，均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形，也不存

在杠杆融资结构化的设计。 

本次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与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

价格及认购对象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证券法》、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发行与承销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真实、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人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为自有和自筹，均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形，

也不存在杠杆融资结构化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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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八菱科技与民生证券签署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聘请民生

证券作为八菱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

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民生证券指定

金亚平、王毅坤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八菱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上市期

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

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

核实，认为申请上市文件真实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

行人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股权

分布不会导致不符合上市条件。本保荐机构愿意保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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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的 72,621,722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2014年 9月 19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刊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的下

一交易日（2014年 9月 24日）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上市首日公司

股价不除权，公司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六名认购对象认购的股票锁定期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即 2014年 9月 24日）起三十六个月。发行对象黄志强、罗勤、

黄生田分别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认购股份限售期结束后，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

变动的除外；其所持股份不超过 1,000 股的,可一次全部转让,不受转让比例的

限制；在其申报离任六个月内，所持股份不得转让，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得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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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1、发行人：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高新区工业园区科德路1号 

电话：0771-3216598 

传真：0771-3211338 

2、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20层 

电话：010-85127999 

传真：010-8512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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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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